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編制內人員兼任非編制主管職務工作費及 

編制外人員兼任主管職務酬勞支給標準表 

中華民國 111年 6月 21日 

110學年度第 10次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11年 6月 23日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通過 

職務等級 

人員等級 
一級單位主管 一級單位副主管 二級單位主管 

教 授 等 級 
相當簡任第十至 

第十二職等 

相當簡任第十至 

第十一職等 
相當薦任第九職等 

副 教 授 等 級 
相當簡任第十至 

第十二職等 

相當薦任第九職等

至簡任第十職等 
相當薦任第九職等 

助理教授等級 
相當薦任第九職等

至簡任第十一職等 

相當薦任第八職等

至第九職等 
相當薦任第八職等 

講 師 等 級 相當薦任第八職等 

附則： 

一、依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附表第一、二項內容第(十二)款及

第四、五項內容第(八)款、本校各單位產學合作研究計畫管理費及節餘款

支用要點相關規定，參照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及公立各級學校校

長暨教師兼任主管人員主管職務加給表訂定本表，並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

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二、編制內人員：指教師、研究人員與比照教師之專業技術人員。 

三、編制外人員：指校務基金進用之教學人員或研究人員。 

四、各單位若改以任務編組方式辦理，在自給自足之情況下，得支領相當層級

之主管工作費。編制外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編制內主管職務或協助執行校

務工作之編制外單位主管，其主管職務工作酬勞得由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收

入支應，其餘由各聘任單位自籌款支應之。 

五、編制內人員兼任非編制主管或編制外人員兼任主管職務酬勞，就組織層級

及職責程度等因素，在不重領、不兼領之原則下擇一支給。 

六、同時兼任（代）二個以上主管職務者，以支領一份主管職務工作費（職務

酬勞）為限；惟兼任非編制職務之職務工作費（職務酬勞）高於編制主管

職務之主管加給（職務工作費或職務酬勞）時，補發其差額。 

七、研究人員(含校務基金進用)支領本表標準等級比照相當職級教師辦理。 

八、自 111年 8月 1日起生效。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編制內教師兼任非編制主管職務工作費申請表 

申請單位  姓名  

教師類別 

□編制內 

□編制外（專案教師） 職稱 

 

主管層級 

□一級單位主管 

□二級單位主管 
兼主管職稱  

擬支給職務

工作費／酬

勞職等 

□相當      任 

    第    職等 

經費來源 

(請述明) 

□各單位(中心)自籌收入經費支應 

  計畫編號：          

□校統籌自籌收入相關經費支應 

支領生效日    年    月    日 檢附資料 
□1.核定單位設置文件 

□2.單位執行校級業務內容及績

效說明 

單位主管 

簽    章 

 

會辦單位 人 事 室 主 計 室 秘書室 校    長 

□研發處 
 

確認單位是否核定
及主管層級 

 

 

確認是否有經費  同意支給相當 
      任第    職等 

備註： 

一、依據本校編制內人員兼任非編制主管職務工作費及編制外人員兼任主管職務酬勞支給標準

表辦理。 

二、奉核定後，請送人事室辦理後續之發放事宜。 


